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image: image1]
行政复议决定书

柳政复〔2025〕36号

申请人：牛XX，男，身份证号码：220524XXXXXXXX1031

委托代理人：牛X，男，身份证号码：220254XXXXXXXX1010
被申请人：柳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住所地：吉林省通化市柳河县振兴大街2498号

法定代表人：孙X ，职务：主任


委托代理人：秦XX，吉林XX律师事务所律师
牛XX对柳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注销不动产登记公告》不服，于2025年8月11日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对（2023）柳河县不动产权第0001931号不动产证书的注销公告，恢复该不动产登记效力。
申请人称：指界有误责任认定存疑。2016年8月10日吉林省地矿测绘院测量时所谓“指界有误”并非申请人主观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测量过程中，测绘院作为专业机构，并未要求申请人进行指界，申请人也未指界。测绘院作为专业机构，有义务对指界环节进行规范引导、核验确认。其未充分履行职责，认定依据不充分，以此作为注销登记的基础事实存在错误。注销程序及法律适用瑕疵。被申请人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第四项注销登记，然而该条款适用需严格满足法定情形。在土地权属争议处理中，应先通过合法程序界定争议、明晰权属，而非直接注销登记。被申请人未充分调查核实争议全貌、未保障我方充分陈述申辩权利，径行注销，程序违法，法律适用不当。

被申请人未提交书面答复。
经审理查明：被申请人根据通化市市长公开电话来电诉求办理编号DH25051522050006541的投诉。投诉内容为柳河县柳河镇XX村高XX家反应申请人在未经投诉人（申请人邻居）签字同意的情况下领取房产证，申请人房产证存在造假问题。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18日作出《注销不动产登记公告》，对牛XX、孙XX持有的（2023）柳河县不动产权第0001931号不动产证书进行注销并予以公告。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吉林省接诉即办工单（DH25051522050006541）。

本机关认为：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七条第一款：“不动产登记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不动产登记机构办理；直辖市、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本级不动产登记机构统一办理所属各区的不动产登记。”结合《关于设立柳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通知》（柳编办字〔2015〕15号）“二、主要职责柳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负责辖区内土地、房屋、林木和林地、水域滩涂养殖等不动产登记工作。”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不动产登记机构具有不动产登记管理的职能。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动产登记机构应当在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前进行公告，但涉及国家秘密的除外：（一）政府组织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二）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动产权利的首次登记；（三）依职权更正登记；（四）依职权注销登记；（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公告应当在不动产登记机构门户网站以及不动产所在地等指定场所进行，公告期不少于15个工作日。公告所需时间不计算在登记办理期限内。公告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应当及时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的注销不动产登记公告实质是直接对申请人不动产证书的注销，没有预留十五个工作日的异议期限，没有充分保障申请人的异议权、申辩权，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柳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作出的《注销不动产登记公告》。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0月14日



